
模具保管合同 

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

甲方（寄存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

住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

乙方（保管方）：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

住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

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 

一、保管物 

甲方将现有模具交给乙方保管： 

1.模具名称：               。 

2.模具序号：               。 

3.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4.数量：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5.模具规格：               。 

二、保管期限 

自模具交接之日起，至甲方拿回模具或本协议终止之日止。 

三、保管细则条款 

1．甲方将该模具交给乙方保管期间，乙方只有接到甲方订单后方可按单生

产，交予甲方。乙方不得私自使用该模具生产交予其它客户，否则，每生产一次



罚款          元（大写：          ）人民币。 

2．该模具所有权归甲方，乙方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将该模具转让、转租、复

制交予第三者生产或作为其它任何之使用。如有上述情况一经甲方发现，乙方必

须赔偿甲方因此而导致的一切损失费用。 

3．乙方自接管模具之日起，须负责模具的一切免费保管及维护责任。 

4．该模具如甲方需要，乙方必须无条件的立即把完好无损的模具交与甲方，

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扣留（包括多余存货要求甲方购买）。 

四、保管费用 

1.保管费用总额：              。 

2.保管费用支付方式：          。 

3.保管费用支付时间：          。 

五、争议解决 

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，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；也可由当地部门

调解；协商或调解不成的，按下列第        种方式解决（只能选择一种）： 

1.提交                仲裁委员会仲裁； 

2.依法向              人民法院起诉。 

六、合同生效 

本合同一式         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         份，自             

   时生效。若双方交接签字者离职，本合同仍然有效。 

甲方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
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签章） （签章） 

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签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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